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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一、调价范围
全省2007年以后在建或新开工的公路项目，若合同文件已明确调

价，则执行合同；若合同规定不调价，则可以调价，具体由项目管理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2007年通车的公路项目一般不调价，但特殊

情况由项目管理单位酌情处理，需报省厅同意。国内经济组织以BOT

或总价承包形式建设的项目，不在调价范围。

二、调价内容
钢材、水泥、沥青、柴油的价格调整；生石灰、碎石、中(粗)

砂、片石、砂砾(路面)等地材的运费调整。

三、调价原则
1.调价材料的价差确定。(1)调价材料的初期基准价为投标截止期

前28天所在月份厅定额站发布的材料市场指导价格。调价材料的末期

基准价为材料形成实物工程量(以计量支付资料为准)的前两个月厅定

额站发布的材料市场指导价格。初期基准价和末期基准价严格按照

《陕西公路造价》发布的材料各期市场指导价执行。(2)末期与初期基

准价的价差幅度在10%及以内的，不予调整；超出10%部分，项目管

理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按90%的比例对施工单位予以补偿。(3)调价中

的材料的价差按照3.24%的税率计取税金。

2.砂石等地材的运费补偿。对实物工程量中消耗的碎石、中(粗)

砂、片石、生石灰，按每吨·公里对运费差价予以补偿。

3.调价材料的数量确定。根据各合同段每期计量支付报表的钢

材、混凝土、砌筑等实体数量，确定调整单价或运费的材料数量。其

原则为：(1)对于构成工程实体，并在工程量清单中以工程细目出现的

材料，如钢筋、钢绞线、型钢的数量以监理工程师签认的数量为准。

(2)对于构成工程实体，不以工程细目出现的材料，如水泥、碎石、中

(粗)砂、片石、生石灰等，其数量按定额消耗量方法计算。(3)路基、

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机械消耗的柴油数量,按定额消耗量方法计算。

(4)对于设计变更中无合同单价套用的新增细目，若根据当时现场材料

单价编制预算单价，不予调差。

4.材料价差补偿计算。(1)根据厅定额站发布材料市场指导价格，

钢材、水泥、柴油的末期与初期基准价的价差幅度超出10%部分，按

计量支付报表每期进行价差补偿费用计算。(2)厅定额站发布的价格信

息中未列型钢市场指导价格，采用I、II级钢筋的基准价平均值对型钢

进行调价。

5.地材运费补偿标准为0.15元/吨·公里。

四、调价依据
1.陕西省交通厅《陕西省交通厅关于全省公路建设项目材料价格

上涨有关问题的调整指导意见(陕交发［2008］106号)；

2.《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交公路发［1996］

612号)；

3.《陕西省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补充规定》(陕交发

［2004］475号)；

4.《公路工程预算定额》(交工发［1992］62号)；

5.《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交公路发［1996］610号)；

6.《陕西省公路工程补充预算定额》；

7.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图、招标、投标文件及合同文件；

8.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图计量支付报表；

9.《陕西公路造价》。

五、调价步骤
1.计算各期支付外购材料调差金额
第一步先从工程量清单月支付报表中摘出各期需要调价的Ⅰ级

钢筋、Ⅱ级钢筋、钢绞线、钢管、钢板、型钢、水泥、钢模板和沥

青用量。第二步确定初期基准价。第三步确定末期基准价。第四步

判断末期和初期基准价价差，如价差幅度超出10%，则调差金额=各

期支付报表数量×(末期基准价-初期基准价×10%)；如价差幅度超

出-10%，则调差金额=各期支付报表数量×(末期基准价×10%-初期

基准价)；如价差幅度在10%以内则不调价。第五步价差幅度超出10%

调差金额计取税金；价差幅度超出-10%扣回调差金额的不计取税

金；第六步最终调价金额=调差金额+税金。重复计算每一期的价差，

最后把各期调差金额汇总形成本标段各期支付外购材料调差金额。

2.砂石等地材的运费补偿金额计算
第一步先从工程量清单月支付报表中摘出含构成工程实体但不

以工程细目出现的材料的工程细目及工程数量；第二步给上述工程细

目套定额，查看工程定额中单位数量所含水泥、碎石、中(粗)砂、片

石、生石灰等的用量；第三步用细目支付量×工程定额中单位用量即

为本标段需补偿运费的地材数量；第四步地材补偿金额=地材数量×

地材运距×地材运费价差(0.15元/km.T)；第五步计取税金；第六步最

终调价金额=地材补偿金额+税金。

3.混凝土工程消耗柴油调差金额计算
第一步先从工程量清单月支付报表中摘出路基工程和隧道工程

中有施工作业机械消耗的工程细目和工程数量；第二步对每一个工程

细目套定额确定定额单位中各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数量和台班柴油消

耗量，最后再确定定额单位中台班柴油消耗总量；第三步用工程细

目中数量×定额单位中台班柴油消耗总量即为工程细目柴油消耗数

量；第四步确定柴油初期基准价；第五步确定柴油末期基准价；第六

步判断末期和初期基准价的价差，如价差幅度超出10%，则调差金额

=各期支付报表数量×(末期基准价-初期基准价×10%)；如价差幅度

超出-10%，则调差金额=各期支付报表数量×(末期基准价×10%-初

期基准价)；如价差幅度在10%以内则不调价。第七步价差幅度超出

10%调差金额计取税金，价差幅度超出-10%扣回调差金额的不计取税

金；第八步最终调价金额=调差金额+税金。重复计算每一期的价差，

最后把各期(混凝土工程)柴油调差金额汇总形成本标段混凝土工程消

耗柴油调差金额。

4.调差金额汇总
将要调价的三大类材料调差金额汇总，得出本标段总的调差金

额。考虑风险共担原则，业主按90%的比例对施工单位予以补偿。即

本标段最终调差金额=本标段汇总后调差金额×90%。
高速公路项目调差是一项繁琐而又重要的工作，这就要求调差人

员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静下心来兢兢业业地做

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为国家把好投资关口。

高速公路项目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调价探讨

吴领会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摘要：随着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加快、项目的增加、里程的增长，钢材、水泥、沥青及柴油价格也大幅度上涨，已影响到我省公路持

续加速发展。为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陕西省交通厅本着“实事求是，遵循合同，严格程序，合理调价”的原则，对全省在建重点公路项

目在合同期内的材料结算价格进行调整。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调价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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